慈善大病救助申报指南

政策名称

    慈善大病救助
办理条件
具有荣成市户籍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列为救助对象：

1、特殊病种困难家庭：对患有21种特定门诊慢性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器官移植手术后抗排异、慢性乙型病毒肝炎治疗、慢性丙型病毒肝炎治疗、肝硬化、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重性精神病人药物维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药物治疗、白内障门诊手术医疗、苯丙酮尿症、再生障碍性贫血、肺结核、血友病、儿童和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脑瘫、肢体残疾、孤独症、智力残疾、肺外其他部位结核、耐多药结核（MDR-TB）和广泛耐药结核（XDR-TB））且年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0%的大病患者家庭，当年累计产生的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其他各类报销救助后，个人实际自负部分仍然超过1万元的家庭；

2、社会困难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城乡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困境儿童、脱贫户（享受政策户及防返贫监测户），当年患病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其他各类报销救助后，个人实际自负部分不设起付线；年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0%的大病患者家庭，当年患病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其他各类报销救助后，个人实际自负部分仍然超过2万元的家庭；
3、支出型社会困难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0%低于上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病患者家庭）：当年患病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其他各类报销救助后，个人实际自负部分仍然超过4万元的家庭；
4、其他患病家庭：对向我市慈善总会捐款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列入以上救助范围，原则上对其当年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经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其他各类报销救助后实际自负超过2万元，可在不超过其捐款总额的前提下，按最高20%的标准给予救助。

高值药品暂不在此次救助范围内。夫妻双方及未婚子女共同患病的，按照家庭实际自负总额结算，即双方自负部分相加达到2万元按照社会困难家庭救助、达到4万元按照支出型社会困难家庭救助。
救助标准

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家庭，其住院结算单据时间为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或2022年全年）的纳入救助范围。
救助标准按照个人实际自负部分20%的比例予以救助，最高救助金额不超过3万元。

申请材料及办理流程

1、申请人在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领取或登录荣成市人民政府网站、荣成市慈善总会微信公众号下载并详细填写《荣成市2022年度慈善大病救助申请表》，同时提供个人承诺书，户口本首页、索引页以及个人单页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城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人员还需提供有效资格证明复印件；困境儿童、享受政策及防返贫监测脱贫户还需镇街统一开具证明；向慈善总会捐赠者还需提供捐赠票据或所在单位、村居委会的捐赠数额证明，可证明系捐赠者直系亲属的户口簿或书面承诺书），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原件（异地就医未联网结算人员需提供威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拨付单原件以及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复印件），基本医疗保险统筹费用结算明细单（或大病保险二次补偿费用结算单等）原件，社会困难户需村（居）出具家庭贫困证明，本人及家庭成员12个月的收入证明及银行流水（对无法提供收入证明的需由个人提交信用等级为A级以上的个人信用等级证明，然后由镇街逐一核查并出具未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
2、村（居）委会根据申请人填报的有关情况，对申请人家庭主要经济情况等进行调查，审核人需提交审核承诺书，同时为申请人出具2022年慈善大病家庭贫困证明并签字确定拟救助对象名单。相关情况在申请人户口所在地村（居）范围内进行不少于3天时间的公示。 

3、对公示后无异议的拟救助对象，由其户口所在村（居）委会负责将拟救助对象填写的《荣成市2022年度慈善大病救助申请表》及其他所有材料报所在镇（街道）审查合格公示3天无异议后，报市慈善总会审核，慈善总会确定拟救助对象，公示3天无异议后，确定救助对象。

4、对公示有异议的拟救助对象，由相关镇（街）、村（居）认真对照所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对经调查核实后拟救助对象确实符合慈善大病救助条件的，要将其列为拟救助对象；对经调查核实拟救助对象不符合慈善大病救助条件的，要将其排除出拟救助对象名单，并做好相关救助政策的解释工作，防止因处置不当而诱发群众不满情绪，所有调查情况要存档备案。

办理时间、地点

法定工作日，本人（委托人）到镇（街道）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口办理也可委托村居代为申请。

联系方式

镇（街道）民政办联系电话：
	序号
	镇街
	办公电话
	序号
	镇街
	办公电话

	1
	崖头
	7589323
	12
	虎山
	7433148

	2
	寻山
	7656256
	13
	人和
	7959068

	3
	崂山
	7693234
	14
	成山
	7821016

	4
	城西
	7605611
	15
	港西
	7863148

	5
	俚岛
	7669528
	16
	埠柳
	7893148

	6
	夏庄
	7744109
	17
	港湾
	7285148

	7
	崖西
	3856855
	18
	斥山
	3917231

	8
	荫子
	3855556
	19
	桃园
	7360013

	9
	大疃
	3855769
	20
	东山
	7333002

	10
	滕家
	7681000
	21
	宁津
	7342296

	11
	上庄
	3808811
	22
	王连
	7391899


七、慈善大病救助信访通讯地址。

荣成市崖头街道青山东路688号荣成市民政局1楼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
八、慈善大病救助投诉举报电话。

威海海高园（石岛管理区）社会工作部民政科：

7315036
市民政局联系电话：7573077


